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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的特點 – 清晰 (Clarity) 

1)​有一些經文是難以完全理解, 聖經沒有說的我們不胡亂猜測 (彼

後 3:15-16) 

2)​聖經使人有智慧 (詩 19:7) 

3)​聖經要被公開讀出來 (提前 4:13)  

 

4)​聖經是人可以明白的, 但要擺上時間, 精神, 資源, 順服, 要有聖靈

的幫助. 也是要門徒活學活用的 (申 6:6-7) 

A)​時間, 精神 – 要晝夜默想神的話 (書 1:8) 

B)​資源 – 老師, 好的註釋, 聖經地理和歷史, 原文 

C)​順服 – 虛心求神賜智慧 (詩 119:34) 

D)​聖靈的幫助 – 求神開我們心中的眼睛 (詩 119:18) 

 

5)​天主教主張信徒不應該自己看聖經 

 

 

聖經的特點 – 必要性 (Necessity)  

1)​聖經在明白神存在和一些神的屬性及道德上並非必須, 但在

明白福音, 建立靈命, 辨別神心意上是必須的 (彼後 3:15-16) 

 

2)​明白福音 : 人要靠著耶穌基督的名得救 (羅 10:13-17). 舊約的

信徒雖然還未看見救主, 但他們期待彌賽亞的信心已然生效 

(來 11:13) 即使在創世記也有關於耶穌基督的預言 (創 3:15) 

 

3)​建立靈命 : 人要靠著神的話才能維持靈命. (太 4:4) 

4)​辨別神心意 : 良心, 對眾人的心意, 對個人的心意  

人沒有辦法知道所有事 (可能被推翻), 唯獨全知的神將真理啟

示出來, 我們才能說是不會錯的 

聖經的特點 – 足夠性 (Sufficiency) 



1)​聖經足夠人去明白神的救恩, 去信靠祂, 去順服祂 (提後 

3:15-17) (詩 119:1) 

2)​人不能完全順服神的話 (約壹 1:8-10) 

3)​神的話在歷代都是足夠的. 在摩西五經時代是足夠, 在先知時

代是足夠, 在新約時代是足夠 

 

4)​若不是聖經明示或暗示的事情, 人不應將它當成罪 :  

A)​看電影, 跳舞, 玩撲克牌 

B)​食物, 生育 

C)​學校, 萬聖節 

D)​音樂 

 

 

討論 

1)​如果聖經是清晰的, 為何人為聖經而產生許多爭論 ?  

2)​當你要分辨神的心意時, 你會怎樣做 ? 

3)​你有沒有不明白的教義或道德疑問 ? 聖經有給你指引嗎 ?   

  

 


